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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京津冀政府之间的合作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

择。现阶段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意识得到普遍认可，机制也在初步建立之中，其成效也逐渐显

露，但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境。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府际合作存在的主要

问题，提出构建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机制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创建包括执行机制、监督约

束机制、协商机制、互信机制、动力机制在内的“五位一体”的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机制, 以

期对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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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当前，京

津冀地区发展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城市之间合

作联系不够紧密、生产要素流动不够顺畅、产业结

构同质化、内部恶性竞争大于合作等，严重制约和

阻碍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而京津冀府际合作是其中

一个关键影响因素。分析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府际

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构建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

机制，对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重要的，而且

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府际合作存在的主要

问题 

为了解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的现状及存在问

题，笔者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调查研究
[1]
。 

（一）京津冀府际合作的总体状况评价分析 

关于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的总体状况，37.7%

的被调查者认为京津冀府际合作“非常有力”或“比

较有力”，这表明京津冀府际合作的总体水平不高，

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二）京津冀府际合作方式分析 

关于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的方式，75.3%的被

调查者认为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的方式主要应是

“横向合作”；其次是“纵向合作”，所占比例为

59.3%。这表明当前京津冀之间的“横向合作”亟待

加强。 

（三）对执行上级任务有困难或疑惑时的处理方法

分析 

关于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过程中对执行上级

任务有困难或疑惑时的处理方法，71.0%的被调查者

选择的处理方法是“依程序向上级反映问题和困

难”。这一方面说明京津冀政府的执行力较强；另一

方面说明京津冀政府加强“纵向协调”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 

（四）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存在的不足分析 

关于目前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存在的不足，

被调查者认为不足主要集中在“利益协调困难”和

“缺少合作协调机构”，占比分别为 73.3%和 67.1%；

其次是“缺乏合作机制”，占比为 57.8%。这表明京

津冀加强利益协调、建立合作协调机构、构建合作

机制等的重要性。 

（五）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不力的可能原因分析 

被调查者认为府际合作不力的原因主要集中在

“行政壁垒的存在”和“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占

比分别为 70.2%和 65.8%。这表明京津冀一体化府际

合作应首先打破行政壁垒、健全利益协调机制。 

（六）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的机制分析 

关于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应建立的机制，执

行机制和约束监督机制占比最高，分别为 73.3%和

72.7%；协商机制占比亦较高，为 62.7%；动力机制

和互信机制占比稍低。这表明执行机制、约束监督

机制、协商机制、动力机制、互信机制都是必要的，

相比之下执行机制、约束监督机制、协商机制在当

前显得更为重要而迫切。 

（七）对上级领导的决策支持分析 

关于对上级领导的决策支持，被调查者认为主

要以财政控制为主的，占比 56.5%；其次是垂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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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立法规制，占比分别为 44.7%和 44.1%；再次是人

事安排和国家控制，占比分别为 42.9%和 41.6%；会

议制度占比较低，只有 17.4%。这表明财政控制、垂

直管理、立法规制、人事安排和国家控制等因素相

比更为重要，会议制度的决策支持力度相对较小。 

（八）处理京津冀一体化中资源关系 

关于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中资源关系的处

理，被调查者更倾向于城市发展规划，占比 69.6%；

其次是区域协调和优惠政策，占比分别为 62.0%和

61.4%。这表明城市发展规划、区域协调、优惠政策

等相比更为重要。 

（九）加快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途径分析 

关于加快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的途径，被调

查者认为，首先是建立协调机构，占比高达 78.4%；

其次是行政命令，占比 46.3%；再次是媒体宣传，占

比 44.4%。这凸显出建立协调机构在京津冀一体化府

际合作中的至关重要性。 

（十）重点推进互动机制分析 

关于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中应重点推进的互

动机制，被调查者选择最多的是教育文化，占比为

71.6%；其次，道路交通、公共服务合作、城市规划

均超 60%；再次，产业发展、医疗保险、人才合作、

养老保险均超 50%。这表明，第一，京津冀一体化是

京津冀全方位的合作，涉及三区社会经济生活的各

个领域；第二，在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中，教育

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第三，京津冀教育文化互

动表现相对薄弱和滞后，引起更多被调查者的关注。 

二、创新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机制 

本文立足于京津冀一体化合作的现实,探索从

执行机制、约束监督机制、协商机制、动力机制、

互信机制五个方面重新构建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

机制。 

（一）执行机制 

没有强大的执行力，京津冀府际合作就没有发

展没有竞争力。只有具有严格的执行才能保证府际

合作的每项政策都得到确确实实的贯彻落实，执行

机制构建的方式是建立组织机构，按照精简、统一、

高效的原则，成立一个跨地区联合相关职能部门的

指挥协调委员会，将与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有联

系的各个关键职能部门管理和资源配置权限集中在

一个组织机构中,突破行政边际的限制，统筹各个相

关部门的资源。通过该机构的交流、探讨，研究和

提出解决京津冀一体化相关问题的政策建议并协调

执行。例如，京津冀三地高级人民法院建立工作协

作机制，可以有效解决跨区域执行困难、执行效率

低、资源浪费等问题。 

（二）协商机制 

政府部门之间纵向上反映的是服从关系，横向

上同级政府或同级部门间有必要建立协商机制。无

论是纵向还是横向合作，一体化的协调合作的机会

与日俱增，而临时性的协商措施或会议则因效率低

下，难以适应区域协作的快速发展。而能够提升政

府部门间协作效率的京津冀政务信息系统还没有规

划和建立起来，区域间政务协同程度还很低
[2]
。 

当前应继续增强并发挥区域合作论坛、府际合

作协议、府际联席会议等机制的作用，在京津冀协

同发展已经建立并运用了由国务院成立的的“京津

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省、市级层面成立的“合作

领导小组”、“合作协调小组”，京津冀签署的诸多合

作协议等。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些机制发挥出本

该具有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加强这些合作机制，应

以具体的合作项目为抓手。 

要解决京津冀政府横向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就

应建立一种系统性、整体性的合作机构以及规则制

定的利益协商机制。建立综合协商机构，主要针对

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目标及战略目标的实施进展和

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协调，保障京津冀一体化重要合

作协议的整体性实施。 

（三）约束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区域府际合作的有序开展，防止个别

政府部门出现地方主义等现象，确保府际合作能够

落到实处，就必须建立府际合作中的监督约束制度，

这种机制可以规定府际合作的参与方的“游戏规

则”、在违反区域规则后应承担的责任、或者说所造

成的经济损失如何赔偿的规定。因此为京津冀府际

合作而设立的专门机构，不仅要执行贯彻制定的战

略决策，还要行使对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督职责，并

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执行的准则和标准，

而且监督机制需要有问责机制的配合，二者形成整

体合力，才能使监督机制不至于沦为空谈，通过这

一机制的建立,可以有效的监督与约束地方政府的

合作行为。 

完善政府部门间协作整个过程的监督，及时纠

偏，并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部门机构和管理人员

人事方面采用双轨制监管机制，使得监管有序开展。

同时还应鼓励专业化的行业监管机构以及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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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到监管中来，构建政府、企业和第三方多

元的相互监督机制，以弥补政府监管之不足
[3]
。 

（四）互信机制 

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是加

强政府之间的信任。政府部门之间的信任关系可以

通过建立互信机制来体现和保障京津冀府际合作互

信机制建立的条件：第一，应该建立在互惠互利、

平等协商、利益均等、责任同担的原则上；第二，

应该建立互信合作制度以法律法规的性质确定下

来，具体合作内容可以包括：产业一体化市场标准、

政府行政准则规范、政府利益资源的合理分配方式。

加强沟通和协调，建立统一的制度架构，从而促进

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五）动力机制 

当前府际合作主要是靠经济利益的驱动，所以

实现合作的首要前提是实现共赢，各级政府部门应

增强合作意识，从零和博弈发展为实现共赢的局面。

地方政府推动区域合作的内在动力除了物质层面—

获取经济利益外，还有“精神”层面的意义，如提

升政府部门被认可度等。因此要给与参与区域合作

的各方相应的鼓励。 

应建立考核指标全面、符合区域协同发展整体

要求的京津冀府际合作的绩效考核体系：首先，在

设计整体绩效考核指标时应制定长远发展规划，摒

弃短期利益的政绩导向，增加为京津冀府际合作中

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权重；其次，

将各个地方政府有关京津冀府际合作的政绩考核指

标提炼出来，并优化整合，使之成为各方共同的政绩

考核标准。引入基于民众满意度的评价机制，建立政

府绩效考核的监督机制。完善落实京津冀协议责任机

制，明确规定责任规则。 

三、结论 

执行机制、协商机制、监督机制、互信机制和

动力机制五种机制相辅相成，执行机制需要在协商

一致后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协商机制的顺利运行需

要监督和互信机制作为保障，监督、互信机制更要

有足够的动力才能推进下去。因此应统筹兼顾，构

建执行机制、协商机制、监督机制、互信机制和动

力机制五位一体的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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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of Beijing-Tianjin 

-Hebei region has become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t present,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sciousnes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integration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the mechanism is also 

initially established, and its effectiveness has gradually revealed, but still faces som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integration, putting forward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the proces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integration, thus establishing the 

five-in-one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Beijing-Tianjin-Hebei including execution mechanism, 

supervision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rust mechanism, dynamic mechanism, in order to 

help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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